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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健全方案：選定金融營業稅、兩稅合一及綜合所得 
 稅，拌演挹注國家財政的要角。財政部長視為三大「回 
 饋稅」的稅目，預估可增加稅收 814 億元。

財政健全方案的目的，不只為了扭轉國家財政的結構， 
 並藉由改革的機會達到提振就業、照顧弱勢與鼓勵企業 
 創新等多重目的；另減稅後每人可支配的所得增加，有 
 助於消費擴大內需。

故財政健全方案涵蓋：控制債務、節減支出及增加收入 
 等三大策略。

壹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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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修正案及調整方案
單位：億元

改革方案 內       容

兩稅合一
稅制調整
配套措施

修正綜所稅
稅率結構

本國個人股東以可扣抵稅額「半數」抵減其綜合所得稅
本國法人股東維持現行課稅制度
非居住者股東以可扣抵稅額中屬加徵 10% 營所稅部分「半數」抵繳
該股利淨額之應扣繳稅額

小
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、合夥組織維持現行課稅制度；其餘獨資、
合夥組織須繳納應納稅額之「半數」，並以稅後淨利歸課資本主、
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
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由 10.8 萬元提高為 12.8 萬元
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由 10.8 萬元提高為 12.8 萬元
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 3 成減除
放寬研發投資抵減年限 ( 研發投資抵減率 15% 、抵減年限 1 年或抵
減率 10% 、抵減年限 3 年，擇一適用 )

增加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一級，規定綜合所得淨額超過 1,000 萬元
部分，適用 45% 稅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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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所得稅法修正案—辦理情形



短期稅制調整方案
一、銀行業、保險業營業稅稅率修正



對    象 方案內容 稅率 增加稅收

銀行業、保險
業

銀行、保險本業銷售額 2% 至 5% 210 億元

信託投資業、證券業、
期貨業、票券業、典當
業

2% 維持不變

經營非屬金融業業務銷
售額，例如代收稅款手
續費、出售出版品、保
管箱等出租等

5% 維持不變

再保費收入 1% 維持不變

一、銀行業、保險業營業稅稅率修正

短期稅制調整方案



自 88 年調降金融業專屬本業銷售額之稅率 3%作為打
銷呆帳之用，並將金融業營業稅稅款及挹注行政院金
融重建基金及相關特別準備金之金額高達新台幣 2,998
億元，而政府賠付銀行及保險公司之金額亦高達 3,762
億元，如今銀行之逾期放款比率僅 0.36% （ 102 年
底），盈餘高達 2,559 億元（ 101 年底），保險業盈
餘亦達 460 億元，顯示該二業經營已趨健全，爰參採
英美日德法韓等國之作法，將稅率回復原調降之 3%，
做為政府解決金融風險須付出之成本。

  壹 短期稅制調整方案
一、銀行業、保險業營業稅稅率修正



兩稅合一制度修正案

二、修正「完全設算扣抵制」為「部分設算扣抵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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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修正「完全設算扣抵制」為「部分設算扣抵制」

兩稅合一制度修正案貳

對  象 修法前 修法後

本國個人股東
可扣抵稅額之

全數抵減綜所稅
可扣抵稅額之

半數抵減綜所稅

本國法人股東 維持現行課稅制度

非居住者股東

可扣抵稅額中屬
加徵 10% 營所稅部分
全數抵繳應扣繳稅額

可扣抵稅額中屬
加徵 10% 營所稅部分
半數抵繳應扣繳稅額

獨資、合夥
( 不含小規模營利事

業 )

營利事業階段
免繳納營所稅

營利事業階段
繳納應納稅額半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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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貳 兩稅合一制度修正案

為改善所得分配並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，參  
 考國際稅制改革趨勢並衡酌我國經濟財政狀況，在改革變 
 動成本最小之情形下，修正現行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及 
 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，並輔以配套措施。
我國自 87 年度起實施兩稅合一制，採完全設算扣抵制    
 度，對於促進投資無明顯助益，每年減少之稅收約 800 億 
 元，造成國庫稅收減少， 10 餘年來累計近兆元，影響財  
 政健全；且近年來國際間已有從全部合一制改為部分合一 
 之趨勢，爰擬予調整，惟為兼顧雙方成本，對為數眾多的 
 小規模營利事業維持不變。

二、修正「完全設算扣抵制」為「部分設算扣抵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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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所得者回饋社會稅制

所得稅法修正案—修法內容

改革後制度 預估影響

稅率 綜合所得淨額 戶數

5%
12%
20%
30%
40%
45%

0~520,000 元
520,000 元 ~1,170,000 元 
1,170,001 元 ~2,350,000 元 
2,350,001 元 ~4,400,000 元
4,400,001 元 ~10,000,000 元
10,000,001 元以上 ( 新增 )

約 9,500 餘戶
( 占總申報戶數 0.17%)

 

近年來國內所得有 M型化趨勢，社會上有識之士迭有提高所得稅稅
率呼聲，為使所得淨額在 1000萬元以上者多回饋社會，爰參考日

本、美國之作法，增加一級稅率為 4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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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配套措施        

所得稅法修正案—修法內容

對  象 修法前 修法後 受益人數

提高薪資特別
扣除額 2 萬元

10.8 萬元 12.8 萬元 646 萬 9,995
人

提高身心障礙特
別扣除額 2 萬元 10.8 萬元 12.8 萬元 51 萬 4,890 人

本配套措施有助於減輕薪資所得者及身心障礙者負擔，提高其

稅後可支配所得，進而增加消費、降低失業率、增加就業及鼓

勵企業研發創新，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能。



對象 修法前       修法後     影   響

中小企業增僱
員工

無薪資費用加成減
除之適用

薪資費用加 3成減除 全國企業 97%
為中小企業皆
有機會享受

放寬研發投資
抵減年限

原方案：
研發投資抵減率為
15% 、抵減年限為
1 年（限抵當年度
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稅額，不得超過
30%)

原方案：
研發投資抵減率：
1. 抵減率 15% 、抵減
年限 1 年
新增方案：
2. 抵減率 10% 、抵減
年限 3 年，擇一適用

所有企業

將兩稅合一制度改革所增加之部分稅收，用於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

資費用加 3成減除及放寬研發投資抵減年限，有助於降低失業率、

增加就業及鼓勵企業研發創新，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能。

貳、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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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修正案—修法效益

一、我國兩稅合一制度由完全設算扣抵制修正為部分設算扣抵制
，並以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為
配套措施；另增加綜合所得淨額超過 1,000萬元以上部分
適用 45% 稅率，將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及增加國庫稅收、
健全財政之目標。

二、將兩稅合一制度改革所增加之部分稅收，用於中小企業增僱
員工薪資費用加 3成減除及放寬研發投資抵減年限，有助
於降低失業率、增加就業及鼓勵企業研發創新，為我國經
濟發展增添動能。

三、為本配套措施有助於減輕薪資所得者及身心障礙者負擔，提
高其稅後可支配所得，進而增加消費、降低失業率、增加
就業及鼓勵企業研發創新，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能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饋稅制效益
營行業、保險業營
業稅稅率修正

●由國庫統籌統支，以利財政調度，挹注國家財政。
●新增金融稅收入全數入國庫計 210 億元，專款專用於金融存  
 款準備金。

提高薪資所得及身
心障礙者扣除額

●薪資所得者及身心障礙者扣除額由 10.8萬元提高為 12.8萬元
●減稅利益約 73 億元， 700萬民眾受惠。

中小企業增僱員工
薪資費用加三成減
除

鼓勵增僱員工，降低失業率。
●推估失業率每降 0.1百分點
●約可增加就業人口 9千人

放寬投資研發投抵
年限

●鼓勵企業研發，厚植我國企業競爭力
●提升經濟發展效能

修正綜合所得稅稅
率結構及兩稅合一
制度

順應國際稅制改革，股利扣抵稅額減半，增加一課稅級距稅
率 45%
改善所得分配

整體效益 ●增加國庫收入 700 億元
挹注國家建設財政，利益全民共享

叁、效益



財政健全為國家經濟永續發
展之基礎，藉由控制債務規
模、調整收支結構、統籌可
用財力資源及適時調整稅制
等多面向興革，並適時採行
相關配套措施，期盼為我國
各項政務之推動注入活水。

肆、結語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支持與指教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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